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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岳阳街道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街道各科室（部门）、居委会、企事业单位：

现将《岳阳街道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6 年 2 月 12 日

松府岳办〔2026〕28 号

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办事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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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街道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根据《关于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实施

意见》（沪松委组〔2015〕41 号）精神和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基

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切实管好用好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结合本

街道实际，特制定如下操作细则。

一、经费额度

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总额 280 万元。采取基本保

障和自行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每个居民区的具体金额，即：给

予每个居民区党组织 5 万元的基本经费保障，各居民区党组织也

可根据自身实际，提出 5 万元以上的专项经费申请。

街道项目审议小组（由分管领导及社区党群办公室、社会工

作办公室、社区综合保障办公室、纪工委、监察办、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对各居民区的方案进行核定，报经党

政班子讨论同意后确定每个居民区的最终金额。

未列入最初项目方案、另行追加的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

二、使用范围

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实行负面清单制度。除以下

4项外，其他用于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各类支出均在使用范围

之内。

1.居委会办公开支；

2.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其他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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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委会硬件建设；

4.应由物业单位承担的费用。

具体使用类目包括以下几类（5+X）:

1.便民利民类。添置便民为民的工具、用品，印制服务民生的

资料；举办医疗保健、法律咨询、家政服务、兴趣爱好等居民群众

普遍欢迎的培训讲座；为特殊群体提供代理代办有关事务服务。

2.群众活动类。开展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才艺展示、文艺表

演、体育竞赛等主题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为群众性活动团队购

置或租借必要的器材设备。

3.关爱帮扶类。对老弱病残、下岗失业、鳏寡孤独等困难群

体和因遭受意外、大病造成生活严重困难的家庭，在现有救助政

策保障下仍有较大困难的给予适当救助。

4.公益风尚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文明小区等

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培育扶持志愿者团队，组织开展各类公益

活动。

5.居民群众迫切需要提供的其他服务事项。

三、支出标准

相关支出内容部分参照本街道居委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具

体如下：

1.关于外出参观学习：必须提前申请，各单位基层党组织开

展外出活动前，应将活动计划（包括活动内容、形式、时间、地

点、人数、所需经费及列支渠道等）书面报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审批，经相关条线科室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参观活动



- 4 -

原则上不可以委托第三方，必须购买好人身意外保险；参照《岳

阳街道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组织人员外出的，

不出上海市范围，当天来回人均餐费 50 元为上限，不能支出景

区门票。

2.关于志愿者补贴发放：居民区层面原则上不能发放现金补

贴，便民服务项目以每人每次补贴 80 元为上限。建议各居民区

探索志愿服务积分、时间银行等制度，通过积分兑换物品和服务，

避免造成志愿者“有偿服务”的错觉。

3.关于帮困补助：可以是困难党员，也可以是困难群众，但

应与区、街道层面党内帮困对象以及政策救助范围内的对象等有

所区分，原则上不重复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 300 元上限；特别

困难的，补助标准为每人 500 元上限，一年不超过两次，并予以

情况说明。补助对象要经居民区党组织集体讨论、并在一定范围

内公示，提交的情况说明应加盖党组织印章；帮困资金审批下发

前需先报街道社会救助所备案。

4.关于走访慰问：参照《岳阳街道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

办法》规定，各类走访、慰问对象可以是党员、楼组长、志愿者、

社区自治团队的骨干力量等，以实物为主，高温慰问以每人次

50 元为上限，年底慰问活动以每人次 150 元为上限，生病探望

标准 150 元为上限。原则上对同一慰问对象因同一原因在一个月

不重复慰问。

5.关于培训讲课：参照《岳阳街道居委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规定，培训讲课费一般不超过 400 元/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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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流程

五、报销审核权限及报销要求

1.审核权限：单项活动总金额在 2000 元以下的（不含 2000

元），由经办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审核后，直接

到街道财务处报销；2000 元（含）以上至 5000 元以下的，由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审核，再由对应分管领导审核；5000 元（含）

以上须再由街道主要领导审核，其中单笔金额超过 1 万元（含）

的纸质报销凭证需要街道主要领导签字。

2.报销要求：参照《岳阳街道居委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填写项目申报表报街道项目审议小组

审议小组提出初步意见报班子讨论

不同意

不通过
党员代表
会议讨论

通过

党组织集体研究
形成项目实施

党政班子
审核

同意

居民区党（总）支部实施

办理报销手续公示评估中期督查

满意度测评项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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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经费使用后报销时，须认真填写《岳阳街道党组织服务群

众专项经费使用报销单》，并附相应票据、记录、明细、清单等。

发票、费用报销单需由经办人签字，购买、发放物品的需附清单、

签收单，购买服务（组织外出活动等）的需附合同。发票抬头统

一为：岳阳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3.监督管理：按照街道相关经费使用制度及《岳阳街道居委

会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六、档案管理

为确保项目组织实施到位、过程监督可控，各居民区党组织

应完整、系统、分门别类地保存如下档案材料：

1.项目实施方案；

2.专项经费申请表；

3.各阶段的公示；

4.群众满意度测评；

5.活动签到、发放物品签收单；

6.活动小结、简讯、照片及经费使用情况报告；

7.其他可以留存的宣传资料、媒体报道、学习体会或服务记

录等等。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实行。本规定是街道财务管理制度的补

充部分，其他未尽事宜按街道相关财务规定执行。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岳阳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岳阳街道

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松岳工委

〔2022〕10 号）作废。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岳阳街道办事处办公室 2026年2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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